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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目的： 

為落實搭配各教學單位課程專業特色，藉由企業參訪活動，協助學生瞭解企業組織文化

及產業實務，增進學生對企業運作之認識，並了解企業人才招募條件與需求，特訂定此

要點。 

二、 實施方法： 

（一） 申請單位：以系所為申請單位，並於活動前檢具申請書送教務處教學業務發展

組審核。 

（二） 補助條件：每場次活動參與人數至少需15人（含領隊老師），以主辦系所學生優

先參與。若參與學生人數不足，可開放其他系所學生參加。 

（三）參訪活動設計規劃： 

1. 邀請企業：由各系所自行決定參訪企業。 

2. 安排、聯繫受訪企業：以課程相關產業之企業為主，由主辦系所確認參訪企業

後，安排參訪日期、行程及交通工具等相關事宜。 

3. 受理報名、學生公假事宜：由主辦系所受理學生報名，並辦理參訪學生及人員

旅遊平安險、公假等。 

4. 申請表、相關公文及請購、核銷事宜須先行會辦教務處教學業務發展組匡列經

費，再由申請單位完成行政程序。 

5. 進行參訪活動：活動當日由本活動計畫主持人帶領學生進行參訪，建議包含公

司及產業趨勢簡介、產業核心職能介紹、職場環境介紹、綜合座談等。 

三、 補助標準及項目： 

活動費用依教育部相費補助計畫編列活動經費額度內予以補助，補助上限依每學期公

告而定。 



項目包含： 

（一）交通費：依參訪路程核實報支。 

（二）保險費：報支時須檢附保險名冊。 

（三）膳食費：每場次若為整天之行程，每位可補助午、晚餐2餐，每人每餐上限金額

依相關法規核實支應。 

（四）其他： 

1. 補助僅限上述項目，未列項目及超支部份恕不補助。 

2. 上述之保險費係補助學生為限，本校教職員依據「公務員因公傷亡慰問金發給

辦法」第7條之規定，不予補助保險費。 

四、 經費核銷： 

活動結束後，檢具成果報告(含電子檔傳至教務處承辦人信箱)、參加人員簽到冊、保

險名單及相關單據等，於2週內送教務處教學業務發展組完成核銷。 

五、 經費來源由：教育部補助計畫項下支應。 

六、 配合執行教育部相關補助計畫，且符合本要點精神之申請案將列為優先補助。 

七、 本要點經處務會議通過，陳請校長核定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